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备注

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树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践行民族团结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认真履行党员或团员义务

积极参加政治理论学习讲座，表现良好。 0.05/次

积极通过“学习强国”app，青年大学习平台参
加理论学习

按照学院《电气工程学院利
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开
展政治理论学习积分奖励办
法》，党员一年5000分，普
通同学一年3000分
青年大学习学习率90%

社会公德
遵纪守法、遵守公德、积极维护社会和学校的安

定团结。

诚实守信，注意文明礼仪、遵守上海电力大学学
生各项行为准则。

必达项目，否则无奖学金参



院级表彰 0.5

爱国荣校 忠于国家利益、爱护学校荣誉

必达项目，否则无奖学金参
评资格

学年度参与所在班、团活动次数达集体总次数
80%以上

达到者0.5分，否则无分

主要负责人：3
成员：1.5
主要负责人：1
成员：0.5
主要负责人：0.5
成员：0.25

市、部级表彰 3

校级表彰 2

院级表彰
1

学生组织主要负责人 2.5

部门主要负责人 1.5

一般成员（干事等） 0.5

学生组织主要负责人 2.5

部门主要负责人 1.5

一般成员（干事等） 0.5

班长、团支书 2

班团支委 1

书记（党务助理） 2.5

委员 1.5

宿舍建设负责人 宿舍长 0.3

主要负责人 1.2

部级 0.8

干事 0.3

任职不足一年的
分数减半，不足
一学期的不计
分；兼任多项职
务的，以可获较
高评分的某一项
计分，不累加计
分

见义勇为、助人为乐、拾金不昧、孝老爱亲等方面
受表彰或通报

以班集体为基本单位得到表彰

先进个人荣誉：仅指大学生年度人物、优秀学生、
优秀团员、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干部、优秀党员
等综合性奖项。年度人物提名奖或者其他单项荣誉

分数减半。

由奖学金评审班级核定小组召开班级奖学金评审会
议给予认定

市、部级表彰

校级表彰

院级表彰

承担校、院团委、学生会工作

易班

承担班、团工作

承担党支部工作

在经批准设立的其他组织内担任工作

加强品德修养

厚植爱国主义
情怀

培养奋斗精神

个人品德

集体观念

追求卓越

担当意识



1

献血加分不做累
计，按照献血时
间当年进行加
分，封顶1分。

不达标不得分，达标得1分，达
标后超出服务时间按照1小时

/0.05分计算

校勤工助学岗位
或有津贴的服务
活动除外，封顶

1.5分

A等 4

B等 3

C等 2

D等 1

A等 3

B等 2

C等 1

D等 0.5

A等 2

B等
1

C等
0.5

D等
0.25

A等 1

B等 0.5

C等
0.25

无偿献血

公益时数
（20小时，党员为30小时）

由奖学金评审班
级核定小组召开
班级奖学金评审
会议给予认定

不同项目获奖可
累计加分；同一
项目获不同等级
奖项，只计最高
分，不累加；团
体竞赛获奖对其
中起主要作用者
（1~2名），按满

分计，其他参与
减半计分；封顶4

分。如有特等
奖，则特等奖为A
等，一等奖为B
等，以此类推。
如最高为一等

奖，则一等奖为A
等，二等奖为B
等，依次类推。

必达项目，无奖学金参评资格

国家级

市、区级

校级

学院级

培养奋斗精神

增强综合素质

志愿服务

积极参加学校、学院统一组织的集体活动
团队合作

团结同学，待人宽容友善



D等
0.125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备注
4

3

3

2

A等 5

B等 4

C等 3

D等 2

A等 4

B等 3

C等 2

D等 1

A等 3

B等 2

C等 1

D等 0.5

A等 2

B等 1

C等 0.5

D等 0.25

不同项目获奖可
累计加分；同一
项目获不同等级
奖项，只计最高
分，不累加；团
体竞赛获奖对其
中起主要作用者
（1~2名），按满

分计，其他参与
减半计分；封顶4

分。如有特等
奖，则特等奖为A
等，一等奖为B
等，以此类推。
如最高为一等

奖，则一等奖为A
等，二等奖为B
等，依次类推。

署名必须是第一
作者，署名单位
为上海电力大
学；封顶7分

学生第二作、第
三作的加分为学
生第一作加分
×1/2、1/3，以
此类推；封顶5分

学习竞赛/课外
学术科技竞赛/
科研成果

校级

学院级

发明创造

专业素养

国家级

市、区级

学院级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专利

测评项目内容及分值

增强综合素质

增长知识见识

电气工程学院创新实践能力评分细则（满分10分）

核心期刊

公开发行学术刊物
学术研究



A等 5

B等 4

C等 3

D等 2

A等 4

B等 3

C等 2

D等 1

A等 3

B等 2

C等 1

D等 0.5

A等 2

B等 1

C等 0.5

D等 0.25

考取国家级技能证书 1

参加由学校组织

的爱心暑托班、

挂职锻炼、社会

调研、志愿者服

务等社会实践活

动，并获得各类

先进个人或团队

。团体获奖对其

中起主要作用者

（1~2名），按满

分计，其他参与

者减半计分；封

顶5分

包括电气专业相
关证书、计算机
等级证书、英语
等级证书等；可
加分年份以证书
落款年份为准；

封顶2分。

市、区级

校级

学院级

国家级

社会责任

自我提升

增长知识见识



表中评分项目的说明：
1、 所有获奖必须提供相应证明材料，只认定各级政府部门和学校各级机关部门为主办单位的比赛或活动，其他由非政府组织、企业或民间组
织举办的比赛或活动，一律不计入加分项目。如有争议的情况，由奖学金评审领导小组审议决定。
2、不同主题内容的竞赛、成果，可累加计分，同一主题内容不同级别的竞赛，只计最高分，不累加。
3、集体参加的竞赛或集体成果，主要成员，按本表分值加分；一般成员，按本表分值*1/2加分。“主要成员\一般成员”由主办方开成员证明
。若无，则依据个人贡献大小，由指导老师与参与成员共同界定（需提供有指导老师与每位成员签名的书面证明材料）。
4、学术文章必须专业相关，需提交证明材料：期刊首页、目录页、文章全文复印件，尚未正式刊发的，需提交正式录用函。同一学术文章发表
在不同处，只计最高分,不累加；不同学术文章，可累加。
5、文艺体育比赛的等级以获奖证书落款及盖章或校级及以上相关职能部门盖章证明为准，如无确切的一二三等奖，例如体育类比赛名次，则A
等为全名次的前30%，B等为全名次的前30%-60%，C等为全名次的前60%-90%，D等为单项奖和优秀奖。
6、在电气工程学院各学生组织（党支部、团委、学生会、班团等）担任职务者，不需要提供证明；其它担任职务者，需提交相应证明（有指导
老师签署意见的证明或校团委盖章的证明）
7、出现本规则以外情况，由学院本科生奖学金评审小组决定酌情加分。
8、所有证明材料有效期均以落款时间为准，公示不能成为证明材料。


